
簡者作歷

水
溪
》

θ
楊
澤
泉

出
生
年
月
•• 

民
國

6
年
U
月
9

日

學
歷

•• 

美
國
賓
夕
法
尼
亞
大
學
哲
學
博
士

現
曬

•• 

國
立
成
功
大
學
企
管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
經
歷

•• 

台
灣
環
保
聯
盟
學
衡
委
員
、
台
商
市
環
境
保
護
聯
盟
名
譽
理
事
長

著
作

•• 

府
城
觀
察
、
公
共
政
策
評
論
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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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削
-
一
→
→
口

自
民
國

η
年
6

月
5
日
，
台
南
市
環
境
保
護
聯
盟
的
前
身
「
台
南
區
大
專
環
保
協
會
」
開
始
以
行
動
探

訪
鹽
水
溪
流
域
的
污
染
情
況
後
，
鹽
水
溪
的
整
治
引
起
多
方
的

。
加
上
宜
蘭
冬
山
河
的
整
治
經
驗
，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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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別
年
台
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局
長
林
忠
雄
亦
參
加
了
由
環
保
聯
盟
在
台
南
〈

Z
C

〉
所
舉
辦
的
座
談
會
，
認
為

冬
山
河
的
經
驗
較
適
合
應
用
於
鹽
水
溪
。
然
後
台
南
市
政
府
於
的
會
計
年
度
編
了
一
億
元
經
費
開
始
第
一
期

整
治
計
畫
，
其
後
又
通
過
三
億
元
的
第
二
期
整
治
計
畫
。

本
文
將
就
鹽
水
溪
的
相
關
問
題
提
出
環
保
團
體
的
看
法
，
試
圖
釐
清
問
題
的
癥
結
、
政
府
防
治
工
作
的

缺
失
、
環
保
團
體
的
無
奈
與
期
待
。

鹽

緣

起

早
在
民
國
布
年

5

月
行
政
院
衛
生
署
環
保
局
提
出
的
「
西
海
岸
污
染
情
形
及
其
防
治
對
策
」
即
指
西
南

沿
海
水
產
養
殖
業
嚴
重
受
害
與
污
染
有
關
，
也
即
依
環
保
局
(
即
今
日
環
保
署
的
前
身
)
自
民
國
但
年
起
針

對
的
條
河
川
的

N
O
m
個
採
樣
點
定
期
監
視
水
質
的
結
果
，
自
彰
化
以
南
各
主
要
河
川
嚴
重
污
染
者
計
有
二
仁
溪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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鹽
水
溪
、
急
水
溪
與
北
港
溪
四
悔
。

鹽
水
溪
發
源
於
左
鎮
鄉
九
層
嶺
及
龍
崎
鄉
觀
音
，
山
，
流
域
面
積
計
約

N
N
H
U
平
方
公
里
，
上
游
共
有
潭
頂

溪
、
鹽
水
埠
溪
(
音
稱
大
目
降
中
溪
)
、
虎
頭
溪
(
昔
稱
大
目
降
南
溪
)
及
許
縣
溪
等
四
大
支
流
，
溪
身
長

度
達
6
公
里
，
在
台
南
市
安
平
區
出
海
。
貫
穿
台
南
縣
龍
崎
鄉
、
左
鎮
鄉
、
山
上
鄉
、
歸
仁
鄉
、
仁
德
鄉
、

新
市
鄉
、
新
化
鄉
、
善
化
鎮
、
關
廟
鄉
及
永
康
鄉
等
工
廠
密
度
甚
高
的
叩
鄉
鎮
及
台
南
市
的
一
部
分
區
域
，

如
圖
l

。

根
據

查
分
析
，
鹽
水
溪
主
要
污
染
源
有
一
二

•• 

@
工
業
廢
水
.
，
@
家
庭
廢
水
.
，
@
養
殖
廢
水
。
而
該
溪

三
大
污
染
地
點
分
別
是

.. 

@
許
縣
溪
上
游
，
關
廟
鄉
附
近
紙
廠
.
，

@
大
洲
排
水
.
，
@
永
康
排
水
。
這
三
處
地

點
附
近
，
水
質
惡
劣
，
常
在
厭
氣
狀
態
，
溪
水
惡
臭
，
由
於
溪
本
身
自
淨
能
力
有
限
，
故
水
色
均
呈
烏
黑
。

原
污
染
量
統
計
，
鹽
水
溪
之
工
業
廢
水
、
家
庭
廢
水
、
養
殖
廢
水
之
污
染
比
率
，
分
別
是
百
分
之
四
八

點
六
、
卅
二
點
二
及
十
九
點
一
一
.
，
如
以
流
達
之
污
染
量
統
計
，
工
業
廢
水
污
染
量
最
大
，
約
佔
百
分
之
九
五
。

製
造
鹽
水
溪
工
業
廢
水
的
廠
家
不
少
，
計
有
製
紙
業
七
家
，
染
整
業
九
家
、
化
工
業
八
家
、
製
革
業
四

家
、
食
品
業
廿
八
家
、
金
屬
表
面
處
理
業
九
家
，
男
其
他
行
業
工
廠
有
九
家
。

除
了
民
國

π
年
6

月

5

日
與
民
國
唱
的
年
9

月

1

日
大
專
環
保
協
會
舉
辦
的
「
拯
救
鹽
水
溪
環
保
生
活
營
」

針
對
沿
岸
社
區
及
鹽
水
溪
作
全
程
的
探
查
外
，
相

民
間
關
樓
亦
次
第
展
開
。

例
如
南
興
國
小
於
民
國
叩
年

4

月
的
調
查
小
組
發
現
|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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顧
鹽
水
溪
而
下
，
右
倒
有
養
豬
廠
、
皮
革
加
工
廠
、
機
械
工
廠
，
使
水
質
變
更
臭
、
更
黑
，
且
有
刺
激
味
。

Z

從
南
縣
、
水
安
橋
到
南
市
安
和
路
太
平
橋
段
，
是
鹽
水
溪
油
污
的
主
要
來
源
，
溪
流
左
倒
的
工
廠
廢
水
，
如

地
下
油
廠
、
製
作
引
擎
及
垃
圾
等
，
使
水
面
上
淨
了
一
層
油
。

n
a從
太
平
橋
到
鹽
水
溪
橋
，
除
了
家
庭
廢
水
外
，
很
少
有
工
廠
，
但
水
質
已
經
費
臭
。

4

從
鹽
水
溪
橋
到
大
港

海
橋
，
又
是
鹽
水
溪
污
染
嚴
重
的
地
方
，
主
要
來
源
是
垃
圾
、
工
廠
廢
水
，
溪
底

的
石
頭
、
河
床
全
成
為
一
拘
泥
。

2雪1

丘
大
港
觀
海
橋
至
安
平
港
間
，
才
是
鹽
水
溪
比
較
乾
淨
的
地
方
，
由
於
海
水
灌
退
潮
，
可
稀
釋
河
口
污
水
，

將
許
多
髒
東
西
沖
往
外
海
。

調
查
小
組
一
致
的
結
論
為
，
若
用
鹽
水
溪
養
殖
的
魚
千
萬
不
要
吃
。
除
了
鹽
水
溪
上
游
位
於
高
速
公
路

遁
的
主
流
，
仍
有
吳
郭
魚
、
大
肚
魚
生
存
，
及
觀
海
橋
下
及
往
西
方
向
，
有
魚
、
螃
蟹
外
，
其
他
段
的
河
水

完
全
不
見
生
物
。

然
而
，
受
污
染
如
此
嚴
重
的
鹽
水
溪
真
的
無
藥
可
救
了
嗎
?
協
助
水
質

查
的
陳
守
仁
老
師
表
示
，
未

必
盡
然
，
只
要
阻
絕
污
染
源
，
讓
河
水
慢
慢
修
養
、
恢
復
，
鹽
水
溪
仍
是
可
以
「
復
活
」
，
但
這
須
要
政
府

施
出
大
刀
闊
斧
的
手
腕
才
行
。

又
民
國
叩
年

8

月
口
日
由
高
雄
醫
學
院
及
中
央
大
學
蘇
偉
碩
等
五
位
在
學
學
生
所
組
成
的
「
鹽
水
溪
學

生
清
流
工
作
隊
」
'
公
佈
的
調
查
結
果
指
出
，
鹽
水
溪
已
淪
為
全
省
第
二
大
污
染
河
川
，
南
市
養
殖
環
境
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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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惡
化
。

報
告
顯
示
，
二
仁
溪
、
鹽
水
溪
嚴
重
污
染
名
列
全
國
一
二
一
名
，
除
了
鹿
耳
門
溪
外
，
河
口
養
殖

幾
已
絕
跡
。

政
府
、

缺
失

鹽
水
溪
烏
鴉
鴉
，
穢
物
橫
流
所
凸
軒

「
黑
龍
江
」
現
象
，
有
如
「
黑
道
|
黑
色
的
水
道
」
。
又
因
出

2雪2

海
口
泥
沙
的
淤
積
嚴
重
影
響
排
洪
，
更
被
形
容
罹
患
「
腎
結
石
」

0

鹽
水
溪
的
水
污
染
源
主
要
來
自
工
業
廢
水
、
家
庭
廢
水
與
養
殖
廢
水
。
工
業
廢
水
除
了
違
章
工
廠
及
中

小
企
業
外
，
連
公
營
事
業
的
台
南
市
肉
品
市
場
都
有
被
連
開
認
張
罰
單
絕
「
不
落
人
後
」
的
紀
錄
，
凸
顯
公

害
是
「
公
」
營
事
業
所
造
成
的
傷
「
害
」
的
本
質
。
家
庭
廢
水
更
因
政
府
長
期
預
算
的
扭
曲
與
濫
用
而
未
按

步
就
班
的
次
第
興
建
，
至
今
仍
然
存
在
著
有
如
「
靜
脈
動
脈
合
一
」
的
現
象
，
都
市
又
能
如
何
健
康
?
每
任

縣
市
長
卸
責
給
前
任
，
人
民
除
了
悲
情
外
又
能
呼
奈
何
?
以
台
南
縣
市
而
一
言

7

衛
生
下
水
道
與
雨
水
下
水
道

一
一
合
一
的
結
果
，
雨
天
積
水
不
消
，
晴
天
惡
臭
撲
鼻
，
又
那
裡
像
是
平
均
每
人
國
民
所
得

F
O
O
O
美
元
的
國
民

的
水
準
?除

了
忍
受
惡
劣
的
污
染
環
境
外
，
在
雨
季
更
要
冒
生
命
危
險
與
自
然
天
災
搏
鬥
。
由
於
鹽
水
溪
出
海
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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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天
然
地
形
的
限
制
，
出
海
口
狹
窄
，
每
年
東
北
季
風
期
由
外
飄
來
不
少
泥
砂
'
加
入
上
遊
各
種
垃
圾
、
濫

墾
致
流
土
大
量
沖
下
淤
積
，
有
如
得
了
「
腎
結
石
」
。
在
颱
風
季
節
或
雨
季
時
喪
失
排
水
功
能
。

本
質
上
，
鹽
水
溪
的
問
題
與
台
灣
其
他
已
死
亡
或
瀕
臨
死
亡
的
河
川
並
無
二
致
。
民
間
業
者
無
所
不
用

其
極
的
連
用
經
濟
學
所
謂
的
「
外
部
性
」
，
也
即
將
成
本
轉
嫁
給
社
會
，
將
利
益
留
給
自
己
。
政
府
官
員
則

在
立
法
從
嚴
執
法
從
寬
的
「
鐵
律
」
下
上
下
其
手
，
未
消
除
「
外
部
性
現
象
」
之
餘
，
更
且
加
速
惡
化
。
有

如

環
保
業
者
有
次
曾
很
嚴
肅
告
訴
筆
者
說
，
台
灣
絕
大
部
份
污
染
的
罪
魁
禍
首
應
是
官
員
與
業
者
，
紅

包
文
化
成
為
索
賄
者
與
行
賄
者
合
理
化
的
藉
口
，
更
是
環
境
惡
化
的
催
化
劑
。

針
對
台
南
市
政
府
於
的
會
計
年
度
編
列
一
億
元
作
為
鹽
水
溪
的
第
一
期
工
程
，
主
要
係
針
對
河
道
挖
掘

及
河
岸
綠
化
。
然
後
又
於

9

月
的
臨
時
會
強
行
通
過
已
遭

的
u
m年
度
的
三
億
元
的
二
期
工
程
費
，
環
保

聯
盟
有
話
要
說
。

鹽
水
溪
整
治
工
程
第
一
期
預
算
如
何
其
他
市
府
預
算
是
悄
悄
的
通
過
，
環
保
聯
盟
完
全
被
蒙
在
鼓
裡
。

直
至
叫
的
年
度
預
算
審
查
在
新
科

員
欲
有
表
現
以
及
市
府
預
算
的
草
率
，
再
加
上
外
傳
工
程
分
贓
的
壓
力
下

方
遭
擱
置
。
然
而
市
府
仍
運
用
各
種
手
段
而
在
臨
時
會
強
行
通
過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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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南
市
環
保
聯
盟
於
民
國
部
年
7
月
茄
日
至

8

月
初
日
針
對
鹽
水
溪
兩
岸
居
民
進
行
調
查
，
結
果
發
現

•• 

ω
認
為
鹽
水
溪
污
染
非
常
嚴
重
與
嚴
重
的
達

2
.
此
次
，
ω
認
為
台
南
市
政
府
平
常
沒
有
防
治
措
施
的
達

2
.
ω
次
，

ω
認
為
應
綠
化
與
污
染
防
治
工
作
的
達
勾
次
，
叫
對
於
鹽
水
溪
污
染
不
知
陳
情
管
道
的
與
不
管
的
分
別
為
可
﹒

H
次
與
N
。
﹒ω
訣
，
即
認
為
解
決
鹽
水
溪
污
染
是
政
府
的
責
任
的
占
這
次
，
詳
細
內
容
可
參
看
附
表

1

及
附
表
2
。

事
實
上
，
「
溶
在
水
」
與
「
花
錢
不
消
災
」
是
我
們
對
台
南
市
政
府
鹽
水
溪
整
治
工
程
的
看
法
。
「
佔

用
河
川
地
」
、
「
忽
視
洪
水
災
害
」
更
是
違
法
與
短
視
的
現
象
。
治
標
不
治
本
，
消
化
預
算
與
浪
費
民
脂
民

膏
更
不
是
情
緒
的
反
彈
而
已
。

也
許
台
南
市
政
府
會
覺
得
很
委
屈
，
然
而
花
錢
消
災
的
消
極
作
為
與
為
民
牟
利
的
積
極
作
為
更
是
政
府

施
政
的
基
本
準
則
。
以
鹽
水
溪
而
昔
日
，
“
公
且
長
與

N
N
O
平
方
公
且
流
域
而
言
，
縣
市
政
府
的

分
工
是

必
要
的

，
我
們
卻
絲
毫
無
法
看
到
。
台
北
淡
水
河
只
做
「
右
邊
」
'
台
南
鹽
水
溪
只
做
「
下
段
」
，
人

民
當
然
只
有
「
不
解
」

環
保
聯
盟
在
乎
的
是
「
標
本
」
兼
治
的
完
整
規
劃
與
執
行
。
這
次
鹽
水
溪
整
治
計
畫
的
「

L一

, 

甚
且
探
上
不
當
的
「
藥
膏
」
'
可
能
的
後
遺
症
是
我
們
相
當

的
。
而
颱
風
與
大
小
來
襲
，
這
些
經
費
是

否
「
付
諸
流
水
」
也
是
我
們
相
當
在
意
的
。
而
在
這
些
項
目
上
，
環
保
聯
盟
能
著
力
的
有
限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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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附表 l 台商市鹽水溪污染防治問卷表 | 

親愛的台商市民您好:

這是一份針對鹽水溪的意見調查表，希望能透過您的意見，使我

們更了解您對鹽水溪的看法。我們將採用不記名的方式，並請您協助

我們回答下列問題。

基本資料:

一、性 別: 1. 口男 2.口女

二、年齡: 1.口 19 歲(含)以下 2.口 20-29 歲 3.口 30-39 歲

4 口 40-49 歲 5 口 50-59 歲

三、教育程度: 1.口國小(含)以下 2.口園中

5.口大學拉u

四、居住時間:1.口 2 年(含)以下 2.口 3-6 年

4.口 11 年(含)拉丸上

生活環境方面:

五、您認為鹽水溪是否嚴重的污染

6.口 60 歲(含}扯上

3 口高中 4.口大專

3且 7-10 年

I 口非常嚴重 2.口很嚴重 3.口不很嚴重 4口不嚴重

六、您認為鹽水街弓染市政府平常是否有防治措施

1 口時常有 2口偶爾有 3 口沒有

七、您認為鹽水街弓染問題倒車決作綠化工作或污染防治工作

I 口綠化工作 2.口污染工作 3且綠化與污染防治工作

八、您對鹽水溪污染的反應

1. 口向政府險情 2.口向贖保團體反應 3.口不知險情管道 4.口不管

九、 fE認為骨k溪目前主要污染來源(可複選)

l 口家庭污水 2.口一般垃圾 3.口工廠廢水 4 

5 口養殖業污水

十、您認為動k樹弓染對1舍的生活有什麼影響(可複選)

I 口臭味 2 口蚊過 3 口有礙美觀 4 口心理影響

十)、您認為鹽水街弓染的解決是這種的責任(可複選)

1. 口政府 2.口污染者 3.口民來

十二、

I 口知道 2 口不知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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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您認為鹽水溪污染市政府平常是否有防治措施?

1. 時常有 3 人 1.8 % 

Z偶而有 58 人 34.7 % 
3. 沒有 106 人 63.5 % 

七、您認為鹽水溪污染問題先解決作綠化工作或污染防治工作?

1. 綠化工作 14 人 8.4 % 

Z污染工作 57 人 34.1 % 
3.綠化與污染防治工作

八、您對鹽水溪污染的反應?

1 向政府陳情

Z 向環保團體反應

3 不知陳情管道

4 不管

九、您認為鹽水溪目前主要污染來源(可複選)

l 家庭污水

立一般垃圾

3 工廠廢水

4.事業廢棄物

96 人 57.5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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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6 % 

15.0 % 

37.1 % 
29.3 % 

34 人

114 人

121 人

45 人

20.4 % 

68.3 % 

72.5 % 

26.9 % 

5 養殖業污水 18 人 10.8 % 
十、您認為聽水溪污染對您的生活有什麼影響(可複選)

1. 臭味 146 人 87.4 % 
2. 蚊~ 116 人 69.5 % 
3. 有礙美觀 66 人 39.5 % 

4 心理影響 8 人 4.8 % 
十一、您認為鹽水溪污染的解決是誰的責任(可複選)

1. 政府 117 人 70.1 % 

2. 污染者 92 人 55.1 % 

3 民來 84 人 50.3 % 
十二、您是否知道有環境保護聯盟這一個環保團體

1. 知道 39 人 23.4 % 

2. 不知道 128 人 76.6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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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 台商市鹽水溪污染防治問卷調查結果

基本資料:

一、訪問人數:

l 男性 117 人 70.1 % 

2. 女性 50 人 29.9 % 
二、年齡分佈:

1. 19 歲(含)以下 9 人 5.4 % 

2. 20- 29 歲 26 人 45.6 % 

3. 30- 39 歲 54 人 32.3 % 

4.40- 49 歲 36 人 21.6 % 

5. 50- 59 歲 33 人 19.8 % 

6. 60 歲(含)以上 9 人 5.4 % 
三 、教育程度:

l 國小(含)以下 44 人 26.3 % 

2 圍中 41 人 24.6 % 
3 高中 62 人 37.1 % 
4 大專 的人 11.4 % 

5 大學以上 5 人 5.6 % 
四、居住時間:

1. 2 年(含)以下 16 人 9.6 % 

2. 3- 6 年 23 人 13.8 % 

3. 7-10 年 58 人 34.7 % 

4. 11 年(含)以上 70 人 41.9 % 

生活環境方面:

五、您認為鹽水溪是否嚴重的污染?

l 非常嚴重 77 人 46.1 % 
2. 很嚴重 84 人 50.3 % 

3. 不很嚴重 5 人 3.0 % 
4 不嚴重 1 人 0.6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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